1.出口退（免）税备案表
	业务类型
	新办备案（  ）                    备案变更（  ）                  备案撤回（  ）

	出口退
（免）税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海关注册编码
	
	纳税人名称
	

	
	企业类型
	生产企业（ ）   外贸企业（ ）   其他单位（ ）

	
	退（免）税办法
	免抵退税（  ）   免退税（  ）

	
	主管税务机关名称
	

	
	退税开户银行
	
	退税开户银行账号
	

	
	办理退（免）税人员
	姓名
	
	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姓名
	
	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出口退（免）税管理类型
	

	下列内容根据出口退（免）税管理类型对应填写

	跨境销售服务及无形资产信息
	适用退（免）税的服务及无形资产名称
	

	集团公司成员单位信息
	集团公司成员单位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名称
	在集团公司中的地位
	集团公司总部持股比例
	备注

	
	
	
	
	
	
	

	
	
	
	
	
	
	

	先退税后核销信息
	备案合同信息
	出口合同号
	合同出口额
（美元）
	投产日期
	完工日期
	出口商品代码
	出口商品名称
	备注

	
	
	
	
	
	
	
	
	

	
	
	
	
	
	
	
	
	

	有关免税品企业信息
	经营范围
	

	
	销售货物退税情况
	出口商品代码
	出口商品名称
	是否属于国家规定不允许经营和限制出口的货物
	是否属于本企业经营范围的货物
	备注

	
	
	
	
	
	
	

	委托代办退税信息
	生产企业委托代办退税信息
	综服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综服企业名称
	外贸综合服务
合同（协议）号码
	代办退税开户银行
	代办退税银行账号
	备注

	
	
	
	
	
	
	
	

	
	
	
	
	
	
	
	

	附送资料
	

	声明：此表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写的，本人（单位）对填报内容（及附带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负责。 
                                                                                                              
                                                                                                                                                                                                                纳税人（签章）：          年  月  日

	以下信息由主管税务机关填写

	企业分组
	
	分类管理类别
	

	备案状态
	
	撤回标识
	

	撤回时间
	
	其他扩展信息
	


填表说明：一、业务类型
1.新办备案：新办出口退（免）税备案的纳税人默认选择。
2.备案变更：申请出口退（免）税备案变更的纳税人选择。
3.备案撤回：申请出口退（免）税备案撤回的纳税人选择。
二、出口退（免）税基本信息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已换发“多证合一”营业执照的，填写营业执照所载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未换发的,填写税务登记证所载的纳税人识别号。
2.海关注册编码：填写纳税人在海关备案登记的注册编码。未在海关备案登记的，不填写该项目。
3.纳税人名称：填写营业执照登记的企业名称。
4.企业类型：在“生产企业、外贸企业、其他单位”中选择一种类型。
其中，“其他单位”包括：仅申请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研发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买的货物和服务增值税退税的驻华使 （领）馆和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结算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款的退税代理机构；申请水电气退税的特殊区域内的生产企业；仅需办理出口退（免）税证明等事项，无需申报出口退（免）税的纳税人。
5.退（免）税办法：在“免抵退税、免退税”中选择一种。企业类型为“其他单位”的无需填写。
6.主管税务机关名称：填写主管纳税人出口退（免）税事宜的税务机关。
7.退税开户银行：填写纳税人退税账号开户银行名称。
8.退税开户银行账号：填写纳税人退税银行账号，需属于已向税务机关报告的银行账号。
9.办理退（免）税人员姓名、电话、证件类型、证件号码，纳税人据实填写。
10.出口退（免）税管理类型：纳税人属于下列情形的据实填写，类型可以多选，具体包括：
（1）01-特殊区域内申报水电气退税企业：申报特殊区域内购入水电气退（免）税的生产企业填写。
（2）02-内资研发机构：申报退还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的内资研发机构填写。
（3）03-外资研发中心：申报退还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的外资研发中心填写。
（4）04-驻华使（领）馆和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申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买的货物和服务增值税退税的驻华使 （领）馆和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填写。
（5）05-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代理机构：结算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款的退税代理机构填写。
（6）06-融资租赁退税企业：申报融资租赁出口货物、融资租赁海洋工程结构物退（免）税的纳税人填写。
（7）07-国际运输船舶退税企业：申报船舶退税的国际运输企业填写。
（8）08-跨境销售服务及无形资产企业：申报跨境销售服务（对外修理修配服务除外）、无形资产退（免）税的纳税人填写。
（9）09-收购货物视同自产的集团公司：办理集团公司控股的生产企业之间收购的自产货物以及集团公司与其控股的生产企业之间收购的自产货物视同自产备案的集团公司总部填写。
（10）10-销售给国际运输企业用于国际运输工具上货物的企业 ：申报销售给国际运输企业用于国际运输工具上货物退 （免）税的纳税人填写。
（11）11-先退税后核销企业：符合相关财税文件规定，对已签订出口合同的交通运输工具和机器设备，在其退税凭证尚未收集齐全的情况下，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退（免）税，再在货物向海关报关出口后，办理已退（免）税核销手续的生产企业填写。
（12）12-有关免税品企业：申报免税品退（免）税的具有免税品经营资质的企业、经国务院批准允许参与免税店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具有离岛免税品经销资格的企业填写。
（13）13-委托代办退税生产企业：委托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办退税的生产企业填写。
（14）14-外贸企业直接将服务或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出口：直接将服务或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出口，视同生产企业连同其出口货物统一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外贸企业填写。三、跨境销售服务及无形资产信息销售适用出口退（免）税的服务及无形资产的纳税人填写。
适用出口退（免）税的服务及无形资产名称由纳税人根据实际情况参照附录填写 。
4、 集团公司成员单位信息办理集团公司控股的生产企业之间收购的自产货物以及集团公司与其控股的生产企业之间收购的自产货物视同自产备案的集团公司总部据实填写。集团公司总部应填列在第1行，并在“在集团公司中的地位”栏填写“总部”；以下填列其他控股企业，并在“在集团公司中的地位
”栏填写“控股企业”。
5、 先退税后核销信息
符合相关财税文件规定的纳税人根据合同信息据实填写 。纳税人填表“出口合同号”时，将享受该项政策的交通运输工具和机器设备按照单位数量分别在合同号编号后+两位项号(01、02、…)填报。
6、 有关免税品企业信息有关免税品企业根据经营范围及退税货物情况据实填写 。
7、 委托代办退税信息委托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办退税的生产企业根据代办退税情况据实填写 。
8、 附送资料逐项填列出口退（免）税备案附送资料清单所列资料。
跨境销售服务（对外修理修配服务除外）及无形资产代码
	序号
	代码
	名称
	子项代码
	子项名称

	1
	01
	国际运输服务
	01
	铁路运输

	
	
	
	02
	航空运输

	
	
	
	03
	湿租

	
	
	
	04
	海路运输

	
	
	
	05
	公路运输

	
	
	
	06
	管道运输

	
	
	
	07
	水路运输

	
	
	
	08
	程租

	
	
	
	09
	期租

	2
	02
	航天运输服务
	
	

	3
	03
	向境外单位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
费的下列服务、无形资产
	01
	研发服务

	
	
	
	02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03
	设计服务

	
	
	
	04
	广播影视制作服务

	
	
	
	05
	广播影视发行服务

	
	
	
	06
	软件服务

	
	
	
	07
	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

	
	
	
	08
	信息系统服务

	
	
	
	09
	业务流程管理服务

	
	
	
	10
	信息技术外包服务（ ITO ）

	
	
	
	11
	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服务（ BPO ）

	
	
	
	12
	技术性知识流程外包服务（ KPO ）

	
	
	
	13
	转让技术






1
1
1
[bookmark: _GoBack]
